
天 津 市 滨 海 新 区 人 民 政 府 海 滨 街 道 办 事 处

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滨街冬春季火灾防控工

作的通知

各村居、各部门及相关单位：

冬春季节风干物燥，传统节日、大型群众性活动集中，

用火用电量大，历来是火灾多发高发期。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冬春季节火灾防控工作，

维护海滨街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要求，聚焦重点领域、重要场所和薄弱区域，分类施

策，精准防范，综合治理，全力抓实抓细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切实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压降一般火灾事故，有效

预防较大火灾事故，坚决杜绝重特大火灾事故。

二、工作内容

（一）紧盯突出风险，坚决遏制高风险场所发生群死群



伤火灾事故。

1.高层建筑。要深化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

以 4 类高层建筑为重点，实施综合治理。一要紧盯易燃可燃

外墙保温关键部位，推动设立安全警示牌、修复破损保温层

等措施。结合实际，将易燃可燃外墙保温材料更换纳入民生

工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优先列入计划实施整改。二要进

一步查缺补漏，完善排查整治清单，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督

导推动健全高层建筑“楼长”负责制，督导推行消防管理标

准化管理。

2.大型商业综合体。要深刻吸取南京金盛百货商场火灾

教训，扎实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达标建设“回头

看”，督促本行业场所规范消防管理。一要压实安全责任。

督促单位进一步完善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规

程，规范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消防安全公示承诺制度。

二要强化自查自改。督促单位紧盯用火用电、装修改造、燃

气设施、油烟管道、防火分隔、安全疏散等关键环节，开展

全面自查，及时整改消除问题隐患。三要开展培训演练。督

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全员培训、岗前培训制度，完善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建强微型消防站，配齐装备器材，加强值班

值守，提高初起火灾处置能力。

3.仓储物流。一是聚焦传统节日和购物高峰等重点时

段，联合属地派出所、综合执法大队、安全办、社区安全专



干、网格员等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对沿街门店和居民小区设

立的快递营业网点、临时中转仓库、小型仓储场所进行排查

检查，着力消除消防设施器材缺配、堵占通道出口、电动自

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和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二是督导仓储物

流企业落实防火分隔，强化消防水源保障，确保重点部位应

急值守，及时有效处置险情。

4.人员密集场所。对工业用房、自建房改作的人员密集

场所，要开展分析评估，对存在先天性火灾隐患的，要共同

制定整改方案，督促隐患及时消除。

5.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要全面摸排。各行业部门要组织

相关科室人员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摸排，更新底数，摸清

生产加工性质、分包转租情况，掌握单位消防安全现状，建

立底数清单、隐患问题清单。二要严格执法。要督促单位建

立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各方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从严

查处消防设施故障、防火分隔不到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

安全出口、电气线路敷设不规范和货物乱堆乱放等隐患问

题，督促整改到位。三要协同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通力配

合，重点针对大型企业、工业园区以及农村区域生产加工企

业、小作坊开展重点检查，督促单位规范消防管理，配齐配

足消防设施器材，严防火灾发生。

（二）紧盯末端防控，有效预防和减少“小火亡人”。

1.深化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各村居、各部门及相关



单位要落实《天津市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

作任务及分工方案》责任分工，落实综合治理任务。要督导

推动建设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违

规停放、充电等行为，改善安全条件，降低火灾风险。加大

对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延伸调查力度，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责任。

2.强化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治理。发动基层力量，开

展“城中村”、经营性自建房、群租房、“三合一”场所、

老旧小区，以及小饭店、小旅馆、小商铺等小场所消防安全

检查，重点整治防火分隔不到位、堵塞通道出口、违规动火、

违规住人、电气线路私拉乱接等问题，推广应用单点报警、

简易喷淋等技防措施。要落实《天津市消防条例》要求，依

法加大对消防车通道、电动自行车、楼道堆物等违法行为处

罚的力度和频次。

（三）严密重点防控，落实关键环节防范应对措施。

1.持续深化畅通消防“生命通道”专项治理。要聚焦建

筑内、外消防安全“生命通道”，持续深化专项治理，确保

人员安全疏散逃生、应急救援通道畅通。要紧盯餐饮、住宿、

医疗、养老等经营性场所外窗安装防盗网和广告牌匾等影响

疏散逃生的问题，及时清理拆除。针对定点救治医院、集中

隔离点等涉疫场所因防疫需要关闭安全出口的情况，要督促

落实专人看守，确保紧急情况下安全顺利疏散。



2.严格电源火源管理和易燃可燃物品清理。要把握火灾

发生的基本要素，强化“着火源”和“可燃物”管控治理，

斩断火灾发生的链条。重点关注使用燃煤、燃气和电热等方

式取暖，以及农村秋后烧荒、建筑施工工地不安全用火等风

险，靶向纠治私拉乱接电器线路、违规使用醇基燃料和燃气

灶具、油烟管道清洗不及时不彻底、违规动火动焊等问题，

组织集中清理野外荒草、芦苇和可燃杂物，电气焊等动火作

业要严格落实安全作业要求，严防火灾发生。

（四）强化宣传培训，提升民众消防安全意识。

要深入推进消防宣传“五进”，结合“119”消防宣传

月活动，持续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主题活动，不断提升

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素养。要督导组织本辖区、本行业社会

单位开展全员消防疏散演练，针对冬春季节火灾特点，定期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发动基层力量、物业服务企业开展

“敲门行动”，入户宣传消防安全常识，教育引导群众自觉

开展“三清三关”（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家

关闭电源、火源、气源），主动参与消防演练，提高逃生自

救能力。特别要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居住场所，结合邻里

守望、帮扶关爱行动，推动建立紧急情况下社区安全疏散互

助机制。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期间，要加大消防宣传力度，

广泛发布消防公益广告，引导公众关注消防安全、学习消防

知识，营造“全民消防”浓厚氛围。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研判风险。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清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统筹开展

疫情防控和消防安全工作，分析研判辖区消防安全风险，列

出不放心区域、场所，制定针对性火灾防范和严管严控措施，

压紧压实各级消防安全责任，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有效

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立即行动，结

合实际制定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要按照“三管三必须”的

原则，紧盯本行业、本辖区突出风险，健全会商研判、风险

提示、隐患通报、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大力开展联合检查、

专项整治行动；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消防工作机制，依据《天

津市消防条例》加强消防监督执法，压实末端监管责任。

（三）强化督导约谈，压实各级责任。要负起责任，分

片包干，跟踪问效。逐级建立完善警示约谈机制，及时组织

本行业、本辖区单位、企业通报典型火灾事故情况，告知消

防安全责任，提出加强和改进火灾防范工作措施。行动期间，

凡辖区发生较大及以上亡人火灾责任事故的，将依法开展延

伸调查，从严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四）畅通信息渠道，加强工作反馈。要明确专人负责

情况信息收集、汇总、上报工作，及时总结上报亮点工作、

经验做法和典型事例。


